
車輛系 103~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（適用舊課程者） 
 

107.06.04 車輛系 106 學年度第五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
109.04.20 車輛系 108 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
109.08.31 車輛系 109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
110.10.04 車輛系 110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

 
一、大學部必修課程重補修抵免規定 

必修課程名稱（舊課程） 補修抵免課程名稱 
（107~110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新課程） 備註 

1. 微積分演習(1)（1 學分） 基礎微積分(1)（選修 1 學分） 
基礎數學（必修 3 學分） 

103-106 新增課程 

2. 普通物理學(2)（3 學分） 普通物理學(2)（3 學分） 可至工學院其它系修讀普

通物理學(2)（3 學分） 

3. 微積分演習(2)（1 學分） 基礎微積分(2)（選修 1 學分） 103-106 新增課程 

4. 車輛應用材料（3 學分） 車輛應用材料（3 學分） 

 109/04/20：108 學年度

應屆畢業生得以「材料

科學導論(2)（必修 3 學

分）」抵免 
 109/08/31：109-1 學期

同意由先進材料學士學

位學程之「材料科學導

論(1)（必修 3 學分）」

抵免；109-2 學期則視本

系是否開設「車輛應用

材料（選修 3 學分）」課

程，而決定是否可至外

系修課。 
 110/10/04：110-1 學期同

意在本系未開設「車輛

應用材料（選修 3 學

分）」之課程下，尚未取

得此課程學分之學生修

讀「材料科學導論 (1)
（必修 3 學分）」或「材

料科學導論(2)（必修 3
學分）」，以抵免此課程。 

5. 車輛電機機械（3 學分） 車輛電機學（3 學分）  

6. 車輛電路實驗（1 學分） 車輛電子電路實驗（1 學分）  

7. 創意設計（3 學分） 機械設計（3 學分）  

P.S：1.補修抵免課程不得有重覆修讀相同課程之情形。 
2.抵免後多出之學分不計入畢業應修總學分內，亦不得作為抵免其他課程不足學分之

用。 
 
 

 


